申請人應檢送之書表

請於當年度1月31日前送至本局申請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候

（1） 申請表一份。

（2） 服務單位或產、職業工會開具之服務證明書正本一份。

（3） 近期勞保投保明細表（逕向勞工保險局索取）一份。

（4）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

（5） 掛號信封一個（請於標準信封貼足掛號郵資，填妥本人姓名、地址）。

（6） 申請人切結書一份。

（7） 全戶財產歸屬資料清單一份「含申請人、配偶及直系親屬」（逕向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申請）。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租賃住宅申請表

收件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性  別
	□男  □女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日）                         （手）

	服務單位

或

所屬工會
	名稱：　　　　　　　　　　      電話：

	
	地址：

	填配偶及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
	稱謂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稱謂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申請承租地點
	□復興西區勞工住宅 (前鎮區一心二路) 
□前鋒東區勞工住宅 (鼓山區九如四路)
※每位申請戶僅能選取一區申租

	注意事項：1.資料請詳實填寫並檢附齊全，以免權益受損。

2.通訊地址異動應主動更正，否則無法聯絡自行負責。

	審

查

事

項
	一、是否年滿20歲，且為設籍本市滿6個月以上之有眷勞工。

二、是否受僱於本市各事業單位或加入本市各職業工會直接勞動者，或為本府所屬各機關之技工、工友。

三、是否本人、配偶及其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達3人以上，且均無自有住宅。

四、申請人本人及其配偶、共同生活戶中之直系親屬已承租本局勞宅及共同生活戶中不得2人(含)以上同時提出申請。若提出申請，查證屬實者，取消申請資格。
備註：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達3人以上需設籍同一戶內。

	審

查

人

簽

章
	
	□ 合    格
□ 不 合 格


服   務   證   明   書

	姓名
	
	出生

日期
	
	身分證

字號
	

	實際工作地點
	


上員現為本單位員工(會員)無訛，茲應該員承租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租賃住宅』需要，特予證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證明單位：

負責人姓名：                        (簽章)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加蓋公司(機關圖記)

切       結       書

切結人           為申請高雄市政府勞工租賃住宅，經切結同意完全遵守下列各款事項：

1、 切結人年滿20歲，且為設籍高雄市滿6個月以上之有眷勞工，受僱於高雄市各事業單位或加入高雄市各產業職業工會直接勞動者或為高雄市政府各單位之技工、工友 ，且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達3人以上，均無自用住宅。

2、 申請人本人及其配偶、共同生活戶直系親屬均未承租本市勞宅。
3、 當年度年底前尚未經勞工局安排看屋入住者，次年應重新申請，並無保留之權利。
4、 屆時抽籤當日未出席抽籤者，將視同放棄當年度申請及抽籤資格。

以上各款事項同意遵守，特立切結書為憑。

    此  致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切  結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PAGE  
3

